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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4年第 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
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4年 2月 25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本局 3樓第 1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陳副局長錦坤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警務正劉宥辰 

肆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陸、業務單位報告： 

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，除提案六內有關 115 年度性平亮點備選

方案，刑事警察大隊有不同意見(認為詐欺案件發生與性別並

無顯著相關)提請討論，餘各提案均同意備查。 

發言概要 

黃翠紋委員： 

請教一下刑事警察大隊是從什麼樣數據得出詐欺案件與性

別無顯著相關之結論。 

刑事警察大隊： 

我們以詐欺案件的性別、年齡層來分析，所有詐欺案件，女

性被害人占 55%，男性被害人占 45%；另外再用年齡層去做

分析，男性跟女性各年齡層受害者比例，均沒有特別的差異。

所以就 115年性平亮點規劃部分，請委員指導可朝哪個方向

來做亮點。 

黃翠紋委員： 

請刑事警察大隊針對本局受理詐欺案件作交叉分析，不同年

齡層及不同的性別，被害類型及詐騙手法是否一致，近年來

警界一直在做詐騙宣導，惟宣導必須要針對潛在被害人去做

才有效果。參考刑事局統計資料及國外的文獻，不同性別及

不同年齡層，被害類型及詐騙手法比例應有落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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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萍委員： 

剛刑事警察大隊說道詐欺案件與性別無顯著相關，但女性被

害人占 55%，男性被害人占 45%，從社會學觀點來看已有顯

著差異。另不同性別詐欺被害人之教育水平或是職業等不同

面向，亦可交叉分析是否受性別影響有所不同。 

許福生委員： 

詐欺防制為當前警政工作重要議題，其中投資詐欺財損最高，

民眾感受也最深，刑事警察大隊可針對此類案件進行數據分

析，分析不同性別間之差異。 

決議：請刑事警察大隊依委員指導事項修正及補充相關資料，

並列為 115年度性平亮點備選方案。 

柒、討論事項 

提案一：113年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。 

(一) 提報單位：秘書室。 

(二) 協辦單位：婦幼警察隊、少年警察隊、訓練科、外事科、

後勤科、人事室、統計室、會計室。 

發言概要 

黃翠紋委員： 

113年度性平亮點辦理結果，兩點供少年警察隊參考。第一，

曝險少年處遇部分應基於生態系統理論，而不是同心圓理論；

第二，這是去年執行的方案，請少年警察隊就執行結果簡述，

並進行數據分析。 

本年度將實施少輔會正式評鑑，評鑑裡面也需要亮點方案，

會有加分的效果，所以這個性平亮點請少年警察隊再修正強

化。 

李萍委員：  

本案亮點方案名稱為「曝險少年之性別差異處遇」，惟實施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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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並未敘明對不同性別曝險少年，少年警察隊(少輔會)是否

提供不同的處遇及產生效果為何？ 

少年警察隊： 

相關資料配合委員意見做資料修正，另執行作為與成果在提

案討論三有詳細的報告。 

李萍委員： 

各機關主管人員(含簡任級以上人員)每人每年須完成 2 至 6

小時性別主流化訓練，113 年度貴局完成比率為 78%，其中

男性主管僅 77%，比女性主管 87%顯著較低。請人事室持續

要求主官(管)完成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課程，至少達到 80%

以上，並朝 100%完成目標前進。 

陳副局長錦坤： 

我們將依委員指示，持續要求幹部完成年度性別主流化訓練

課程，俾利推動性別平等工作。 

決議：請各單位依委員指導事項修正及補充相關資料。 

  

 提案二：本局114年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情形。 

(一) 提報單位：秘書室。 

(二) 協辦單位：婦幼警察隊、行政科、訓練科、防治科、犯

罪預防科、人事室、統計室、會計室。 

發言概要 

許福生委員： 

提案二係屬例行工作，惟該年度亮點規劃亦為性平工作重點，

建議列入該年度性別主流化工作項目規劃情形表內。 

秘書室： 

遵照委員指示辦理。 

決議：請各單位依委員指導事項修正及補充相關資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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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三：113年1至12月性平亮點方案辦理情形。 

提報單位：少年警察隊。 

   發言概要 

許福生委員： 

不同性別的青少年在面對觸法、曝險等情境時，行為表現與

需求會有所不同，需要根據性別特點來設計相應的輔導策略。

如青少年吸食「三、四級毒品」，不同性別間處遇方法可能就

有所差異。 

黃委員翠紋： 

通常撰寫亮點時，前段部分通常會先敘述研究背景及回顧相

關文獻資料。曝險少年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創傷以及行為外

顯與內化的差異，這部分有相當多的文獻資料。女性通常更

傾向於內斂其情感與困難，這可能表現在焦慮、抑鬱等情緒

問題上；而男性則傾向於外顯行為，如暴力、衝動等。 

隨後再闡述如何針對這些性別差異提出更有效的干預措施，

這些措施如何適應不同的需求和情境。並將這些處遇方案延

續下去，並且評估其成效。 

陳副局長錦坤： 

謝謝委員的意見，請少年警察隊會後持續與三位專家學者請

益學習，精進性平亮點方案。 

決議：請依委員指導事項修正及補充相關資料。 

 

提案四：114年性平亮點方案規劃情形。 

提報單位：訓練科。 

發言概要 

黃翠紋委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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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去年發生多起員警自殺案件，內政部於是成立「警消勤務

安全促進與事件調查會」，並特別關注員警心理健康問題。經

分析男警的自殺率較高，且心理健康需求與女警有所不同。

因此，設計檢測工具時，應考慮性別差異，設計不同的測量

標準和和檢測方法。 

另目前亮點規劃設計過於廣泛，可能模糊焦點，難以達成具

體且可衡量的成果。建議可聚焦實施內容於第一項及第二項。 

許福生委員： 

在警察這個高壓工作的領域中，性別差異會影響到他們的心

理健康狀況與求助的方式。男生在心理壓力面前可能較不願

意表達情感，而女性警察則可能會面臨家庭和工作間的衝突，

這些角色和責任的差異都會對她們的心理健康造成不同的

挑戰。若未來女警的比例持續增加，他們是否能夠獲得適合

的心理健康支持？男警在面對壓力時是否能夠開放心態，尋

求幫助？ 

李萍委員： 

不同性別在警界這一個高壓、陽剛的環境中，對工作環境需

求有所不同。女警可能會面臨以男性為主職場中的挑戰，像

是角色定位、外勤身體壓力等；而男警可能在情感表達和尋

求幫助上有障礙。了解這些差異後，我們就能夠針對性別特

性設計出更合適的支援措施。 

除心理健康外，職場霸凌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。職場霸

凌不僅可能發生於同儕或長官部屬間，更可能發生在不同性

別間。希望訓練科在規劃亮點方案時，也能夠注意到職場間

的霸凌案件，並提供員警一個健康的工作氛圍。 

陳副局長錦坤： 

謝謝委員的意見，請訓練科會後持續與三位專家學者請益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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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，精進性平亮點方案 

決議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提案五：跨局處性平議題辦理進度。 

提報單位：婦幼警察隊。 

發言概要 

黃翠紋委員： 

去年警政署研究顯示警員在數位性別暴力案件的偵查能力

較弱，婦幼警察隊囿於人力及訓練不足，常需尋求刑事警察

大隊(偵查隊)協助，惟上述單位面臨詐欺等其他刑案工作壓

力，使性別暴力案件處理效率較低。 

執行成果說明六量化部分，建議明確敘述專責受(處)理數位

性暴力案件單位為何，是由派出所同仁處理，或是由分局專

責同仁受理。 

建議婦幼警察隊與刑事警察大隊合作辦理訓練，透過刑大在

網絡犯罪方面的偵查經驗與專業知識來提升婦幼警察隊偵

查能力，讓刑事警察大隊專注於處理詐欺等非性別暴力案件。 

婦幼警察隊： 

本局教育訓練主要分為兩個部分： 

家防官專業訓練，每年定期辦理一次，針對各分局的防治組

組長、家防官及派出所的家防官進行專業訓練。家防官相當

於分局的種子教官，在訓練完成後，分局會根據需求安排相

關教育訓練，將訓練內容傳遞到基層同仁。 

性侵害專責人員訓練：每年婦幼警察隊定期針對性侵害專責

人員進行教育訓練，這些專責人員負責數位性別暴力案件的

處理。分局隨後會辦理相應訓練，確保第一線外勤同仁能接

收教育訓練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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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數位性別暴力案件的破獲率偏低，約只有 50%左右。主

因在此類案件多為網絡詐欺手法，尤其是假網絡交友、視訊

詐騙等，使用 VPN跳板等技術，使得追查難度加大，案件突

破相對困難。婦幼警察隊將負責是類案件管制，定期檢討辦

理進度，除非案件確實已無法突破才會進行簽結。 

李萍委員： 

當前數位性別暴力案件的偵破率大約是 50%，在國際中已屬

名列前茅。惟為提高偵破率，仍需婦幼警察隊持續努力提高

偵查能力。 

期待婦幼警察隊能利用大數據分析結果，識別出當前比較流

行的犯罪手法，並根據分析結果進行針對性的犯罪預防工作，

在案件發生之前就能有效介入，減少數位性別暴力案件發生。 

陳副局長錦坤： 

謝謝委員的意見，請婦幼警察隊參照辦理。 

決議：請依委員指導事項修正及補充相關資料。 

 

提案六：114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(法定案) 

提報單位：會計室。 

決議：准予備查。 

 

提案七：性騷擾不申訴案件啟動性別工作平等之糾正及補救措施 

提報單位：婦幼警察隊。 

發言概要 

婦幼警察隊： 

第一案、第二案分局知道有性騷擾情事，隨即找被害人製做

筆錄，被害人明確表示不提出申訴；那第三案一開始當事人

有提出申訴，事後雙方達成和解，撤銷申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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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萍委員： 

有時候申訴人或者是被申訴人，陳述的內容跟我們查證事實

會不太一樣，這三案機關是否均派員查處？ 

婦幼警察隊： 

我們督察單位獲悉疑似性騷擾案件，均會派員調查、訪談，

以釐清事實及事發經過，完備調查程序，確認有性騷擾事實，

才會做行政處分與職務調整。 

李萍委員： 

除調地與行政處分外，行為人的教育與輔導也不可或缺。尤

其是針對偷拍這類的犯罪行為，需要針對行為人本身進行有

效的認知與行為矯正，以避免他們再犯。 

婦幼警察隊： 

有關委員所提到認知輔導教育部分，一旦處分確定後，單位

主管每月都會和行為人進行一次輔導懇談，防止類似事件再

次發生。 

第三案行為人平常表現良好，於調查中表示係因酒後失態產

生不當行為，目前已調分局內勤非主管職務，並不予安排督

勤，避免與被害人接觸，並提報警察局列入下次職務調整名

單內。 

李萍委員： 

但我們也不能只憑單方面說法認定第三案僅是酒後失態，為

偶發事件，本案已涉及權勢性騷擾，仍需加以注意。 

婦幼警察隊： 

我們有告知分局，權勢性騷擾應該要加重行政處分，惟分局

考量雙方已達成和解，再酌情予以減輕，所以目前擬處申誡

二次。 

黃翠紋委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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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案應敘明行為人平時有無不當行為，因為本案屬權勢性

騷擾，需要瞭解行為人平常會不會濫用權勢，或僅為偶發事

件。 

另第一案中犯罪嫌疑人偷拍看起來是有計畫、有技巧的行為，

讓人擔心可能屬長期或是反覆犯案。 

許福生委員： 

即使當事人未提出正式申訴，遭遇偷拍等事件後的心理影響

仍不可忽視。機關應提供法律諮詢和心理支持服務，確保被

害人獲得必要的支持。 

第二案中，機關在案件發生後應立刻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，

以輕隔間等方式分隔男女警備勤室，確保女警日常隱私與安

全，避免不當行為的發生。機關也應檢視其他單位駐地是否

有類似情況，及早修改以防範未然。 

第三案行為人分別於 113 年 9 月 31 日 113 年 12 月 10 日對

被害人施以性騷擾，已非初犯，建議立即調整服務單位。 

婦幼警察隊： 

第一案行為人被查獲時，我們有檢查手機，並未發現其他的

偷拍影像，顯示該案可能僅是單次事件，而非長期偷拍行為。 

第二案分局已立即以針孔探測器檢視○○派出所駐地環境，

且在該所 4樓加裝木門隔離男、女警備勤室，以維性別友善

環境。 

陳副局長錦坤： 

第三案會後請立即向局長報告建議調整行為人服務單位，餘

依照委員建議辦理。 

決議：請依主席指示修正及補充相關資料。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玖、散會(下午 5時)。 


